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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法院

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

法释〔2011〕22号

（2011 年 8 月 29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27

次会议通过 2011 年 9 月 9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告公布

自 2011 年 9 月 26 日起施行）

为正确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，结合审判实践，

就人民法院依法受理企业破产案件适用法律问题作出如下规定。

第一条 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因：

（一）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；

（二）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

相关当事人以对债务人的债务负有连带责任的人未丧失清

偿能力为由，主张债务人不具备破产原因的，人民法院应不予支

持。

第二条 下列情形同时存在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债务人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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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清偿到期债务：

（一）债权债务关系依法成立；

（二）债务履行期限已经届满；

（三）债务人未完全清偿债务。

第三条 债务人的资产负债表，或者审计报告、资产评估报

告等显示其全部资产不足以偿付全部负债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

债务人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，但有相反证据足以证明债务人

资产能够偿付全部负债的除外。

第四条 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，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：

（一）因资金严重不足或者财产不能变现等原因，无法清偿

债务；

（二）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且无其他人员负责管理财产，无

法清偿债务；

（三）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，无法清偿债务；

（四）长期亏损且经营扭亏困难，无法清偿债务；

（五）导致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其他情形。

第五条 企业法人已解散但未清算或者未在合理期限内清

算完毕，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清算的，除债务人在法定异议期

限内举证证明其未出现破产原因外，人民法院应当受理。

第六条 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的，应当提交债务人不能清

偿到期债务的有关证据。债务人对债权人的申请未在法定期限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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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，或者异议不成立的，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裁

定受理破产申请。

受理破产申请后，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债务人依法提交其财产

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册、财务会计报告等有关材料，债

务人拒不提交的，人民法院可以对债务人的直接责任人员采取罚

款等强制措施。

第七条 人民法院收到破产申请时，应当向申请人出具收到

申请及所附证据的书面凭证。

人民法院收到破产申请后应当及时对申请人的主体资格、债

务人的主体资格和破产原因，以及有关材料和证据等进行审查，

并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十条的规定作出是否受理的裁定。

人民法院认为申请人应当补充、补正相关材料的，应当自收

到破产申请之日起五日内告知申请人。当事人补充、补正相关材

料的期间不计入企业破产法第十条规定的期限。

第八条 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，应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

条的规定，从债务人财产中拨付。相关当事人以申请人未预先交

纳诉讼费用为由，对破产申请提出异议的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。

第九条 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，人民法院未接收

其申请，或者未按本规定第七条执行的，申请人可以向上一级人

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。

上一级人民法院接到破产申请后，应当责令下级法院依法审

查并及时作出是否受理的裁定；下级法院仍不作出是否受理裁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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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上一级人民法院可以径行作出裁定。

上一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的，可以同时指令下级人

民法院审理该案件。


